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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内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建筑师
	[bookmark: _GoBack]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注册建筑师条例》第二十条、

	2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建造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2、《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第五条

	3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是否有超越国家规定的执业范围执行业务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4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监理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5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
的检查
	注册造价工程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6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

	7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物业服务企业、开
发建设单位
	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开展物业管理活动；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协助业主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缴纳）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区级
	1.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
3.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10
条。

	8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检查
	民用建筑节能单位、施工单位
	检查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及参建单位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的各项规定，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当年竣工、在建项目抽查比例不低于5%，每年抽查1次
	区级
	1.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五条
2. 《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四条
3. 《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第二十条

	9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与资质的监督检查
	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检查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合规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区级
	1.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五条
2.《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五条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10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检查勘察设计成果质量的法律、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区级
	1.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五条
2.《山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五条
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3.《消防法》第十一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资格合规情况；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审查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15%，每年抽查 1 次
	区级
	

	11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抗震设防监督检查
	超限审查委员会，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等
	检查有关单位执行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情况，重点检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 5%，每年抽查 1 次
	区级
	1.《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第四条
2.《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第六条

	12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建筑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在建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
	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施工企业：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越资质承接业务行为
施工企业：检查项目负责人是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监理企业：检查项目总监是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总监在岗履职情况
落实实名制管理及“一书两金一户一卡”等制度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每个月随机抽查1次抽查比例不少于5%的项目
	区级
	1. 《建筑法》第六条
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 2019〕 1 号）第三条、第十五条

	13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检查
	注册的建筑业、工
程监理和工程造价
企业、招标代理机构
	建筑业、工程监理和工程造价企业自查、主要人员、技术、装备等满足资质标准情况。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工程建设类职称专职人员、代表性业绩以及组织评标等行为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2.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
3.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六条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建办市〔 2017〕77 号）
5.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息报送和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鲁建建管函〔 2018〕134 号）

	14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实施的监督检查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是否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定额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2.《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四条

	15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情况监督检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专职专业人员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情况；企业及企业中专职专业人员执业行为；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等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山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
条

	16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工程造价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工程建设活动中各
方主体
	各类工程造价计价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省关于工程造价计价规范、规则的相关规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山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
十条

	17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检测人员检测能力情况；检测仪器设备配备、维护保养、使用情况；检测实验室环境条件控制情况；检测样品管理情况；原始记录、检测报告管理情况；检测业务委托合同备案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上报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1次
	区级
	1.《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一条：
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第二十二条：

	18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开展商品房预售活动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开展竣工综合验收备案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2次
	区级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四条
2. 《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第五条
3.《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
4.《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5.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
6.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五条
7.《山东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办法》（鲁建发
15
[2009]11 号）第三条

	19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估价机构、

	检查房地产估价机构是否备案且满足备案条件；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年抽查1次
	区级
	1《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2.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20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检查
	房地产经纪机构
	房地产经纪业务承接、经营场所公示内容、经纪服务合同、房源信息发布、客户交易资金划转，是否符合《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区级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21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预拌混凝土质量监督检查
	预拌混凝土企业
	检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建筑构配件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技术装备，并按照国家规定配备符合质量管理要求的试验室，供应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建筑构配件应当符合技术标准要求。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建筑构配件生产企业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资料和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应当真实完整，不得弄虚作假。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区级
	《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三）

	22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住房租赁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屋租赁企业
	检查租房租赁企业是否提交开业报告；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章规定的规范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区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四条

	23
	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城乡建设档案和地下管线程档案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工程 
项目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是否按 规定向当地城建档案馆（室）移交建设项目档案；建设单位移交的建设项目档案是否规范、完 整、及时。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每季度抽查1次
	区级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 
三条 
2.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 
办法》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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